
继续教育学院非学历培训退费管理办法（试行）

为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规范培训的办学行为、健全培训财务管理制度，根

据国家相关规定以及上海戏剧学院财务处经费管理的要求，结合继续教育学院

（以下简称“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退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上海戏剧学院非学历管理办公室审批，由继续教育

学院面向社会招生的自行举办及合作办学的非学历培训项目。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学院所退费用，是指学院根据发布招生简章公示的收费

项目和收费标准向学生收取的学费、住宿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

第三条 学员在报到开班前提出退学，学院应退还学生缴纳的所有费用；因

报名人数不足不能开班学院应退还学生缴纳的所有费用。

第四条 短期培训班（培训周期 6个月以内）在开班第一次课后，第二次课

前，如需退费，按照学生实际发生教育服务情况，扣除已经产生的学费以及其他

相关费用，退还剩余部分。

开班第二次课后原则上不予以退费，如有特殊原因，因故需要退学，需要有

合理理由，经学院审批通过后，方可受理退费，退费按照学生实际发生教育服务

情况，扣除已经产生的学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退还剩余部分。

在开班全部课次总数的二分之一后，不予办理退费。

第五条 一年制非学历培训班，学费按照一年 36个教学周期，按月计退剩

余学费；按照学生实际发生教育服务情况，扣除已经产生其他相关费用，退还剩

余部分；住宿费按照学生实际住宿时间，如住宿不满半年，按半年结算，超过半

年不满一年，按一年结算。

第六条 学院发布虚假招生广告和简章，或未能履行招生广告和简章中的承

诺，学生提出退学的，学院应当退还学生所缴纳的全部费用。

第七条 学生因病或其他原因经学院批准休学的，自休学之日到复学期间的

学费和住宿费应予退还，或经学院及学生本人(监护人)同意保留转入新开设相同

培训班缴费学期(学年)。如未招收新班级，学生未学习课程的费用根据第五条款

予以退费。

第八条 学生在校期间因违法违规，被学院劝退，根据第五条款予以退费。



第九条 学员由于自身原因缺课，学院不予提供补课，缺课课时不办理退费。

第十条 学生提出退学退费的，学生本人或其监护人应向学院提出书面申

请；未满 18周岁成年人提出退学退费申请，应由监护人签字确认。申请办理退

费手续，除提交书面退学退费申请外，还需提交已开具的完整发票或收据、学员

证、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接收退费银行卡复印件。无法提供学员听课证、身份证、

银行卡以及完整收据、发票的，不予办理退费。

第十一条 学院接受短期培训班学员提出的退学申请后，在开班后 30个工作

日进行统一办理退费手续。学院接受一年制非学历培训班学员提出的退学申请

后，在受理后 30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费手续。原则上，学费收入原渠道退回。

第十二条 各非学历培训项目依据本办法，可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制定项

目具体的退学退费管理细则，并通过张贴公告，编入招生简章(广告)、学员手册、

入学须知等方式进行公示，并将有关内容编入学员入学协议中。

第十三条 学员或学员监护人与学院在退费问题上发生争议的，可以在接到

学院书面答复的 2个工作日内，向上海戏剧学院有关纠纷调解部门提出书面申

诉。学院对学生提出的申诉有责任进行复查，并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 5个工作

日内，做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

第十四条 学员或学员监护人对学院复查结论有异议的，在接到学院复查结

论后，可以向上海戏剧学院相关部门提出信访，在接到学生书面信访后，按国家

和本市有关信访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学员与学院在退费问题上发生争议的，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

本管理办法自 2019年 11月起试行，具体解释权归上海戏剧学院继续教育学

院，并报备上海戏剧学院财务处和非学历管理办公室。


